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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关于

扣押追缴没收及收缴财物价格鉴定管理的补充通知 

 
(发改厅[2008]139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查院、公安厅（局）、财政厅

（局），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新疆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发展改革委、人民检察院： 

  为了进一步规范扣押、追缴、没收及收缴财物价格鉴定管理工作，现就相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 

  一、各级政府价格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为国家机关指定的涉案财物价格鉴定的机构，名称统

一为“价格认证中心”。原国家计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的《扣押、追

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计办［1997］808号）中涉及的“价格事务所”相应更改为“价格认证

中心”。 

  二、各司法、行政执法机关在办理各自管辖刑事案件中，涉及价格不明或者价格有争议、需要对

涉案财物或标的进行价格鉴定的，办案机关应委托同级政府价格部门设立的价格鉴定机构进行价格鉴

定。 

  政府价格部门设立的价格鉴定机构可以接受办案机关的委托，对非刑事案件中涉案财物或标的进

行价格鉴定。 

  三、各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从事国家机关委托的刑事案件涉案财物价格鉴定

不收费，该项鉴定费用由同级财政部门根据价格认证中心业务量大小，核定专项经费拨款或补贴。 

  特此通知。 

          

国家发展改革委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财政部 

二〇〇八年六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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